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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3(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选举人权理事会十五个成员 
 
 
 

  2008 年 3 月 25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 
 
 

 我谨通知您：法国政府希望参与加强联合国各会员国在捍卫人人享有各项人

权方面的行动，因此，作为候选国向定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的

选举提交了连任的申请。 

 兹随函附上一份介绍法国在人权方面所做的自愿承诺的文件。法国为推动人

权不遗余力，承诺继续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合作，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有关行动。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让·莫里斯·里佩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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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月 25 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法国竞选人权理事会席位的申请 
 
 

 人权是法兰西共和国立国的价值观之一。尊重人权是法国实行民主和参加欧

洲联盟的核心。 

 自人权委员会及其后的人权理事会成立之初，法国就积极参与了它们的工

作。法国尤其重视国际促进和保护人权制度。法国批准了有关人权的主要国际文

书，并承认各条约机构有权受理个人申诉。它还参加了 1949 年的《日内瓦四公

约》及其 1997 年和 2005 年的附加议定书。 

 法国拥护成立人权理事会，支持加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权力和能

力，并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传播人权。就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和赤贫，法国曾先

后向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提出了一些协商一致的决议。 

 法国允诺在人权领域内进行对话和合作。为了促进普及、相互依存的人权，

它主张接触而不是孤立。它将继续提高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自愿捐助，

以鼓励技术援助。对联合国所审查的严重局势，法国希望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并鼓励对话。 

 法国已向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执行人发出了长期邀请，随时欢迎它访问法国

领土。2005 和 2007 年它分别接待了宗教和信仰自由特别报告员和少数群体问题

独立专家。早在 2002 年它就专为支持人权维护者特别代表的工作委派了一名年

轻协理专家。 

 作为欧洲理事会和欧安组织成员，法国承认区域文书后续工作委员会的权

力。法国满足了这些组织的独立机构的来访要求，先后接待了欧洲理事会人权专

员（2006 年的访问报告和 2008 年 1 月的定期访问）、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最近

一次访问在 2006 年底）、现任欧安组织主席国负责打击反犹太主义和歧视穆斯林

和基督教徒事务的三位代表（2005 年），并接待了民主机构和人权办公室的选举

观察团（观察 2007 年 5 月总统选举）。同时，法国还接受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管

辖。任何个人都可以根据有关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公约直接向该法院提出申

诉。 

 法国高度重视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机构在人权理事会上的发言权，

并认真地尊重其权利。 

 根据所有人权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原则，基于其实现公平、有序的全球化

的愿望，法国高度重视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促进及保护，特别重视实现发

展权。它建立的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和签署的合作协议就体现了这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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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 2006 年以来，法国为促进人权做出了具体的努力 
 
 

 2007 年法国分别设立了外交和人权国务秘书和负责扫除赤贫的就业支持高

级专员，此举具体体现了法国促进人权的政治承诺。 

 (a) 法国允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遵守国际法，特别是

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的国际标准： 

• 《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的批准程序将按照法国

在 2006 年所作的承诺于 2008 年结束。为推动该公约的通过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后，法国终于于 2007 年在巴黎迎来了公约的开放签字仪式。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批准《关于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的公约》

和尽快使该公约生效。法国还倡导成立“公约之友小组”。 

• 《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

定书的批准程序将按照法国在 2006 年所作的承诺于 2008 年结束。该议

定书所规定的防止酷刑国家机制（监禁场所总监督员）已于 2007 年依

法设立。 

• 法国通过在宪法中禁止死刑，使其本国的法律符合其对全面废除死刑作

出的外交承诺。从而得以于 2007 年批准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第二号任择议定书以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关于完全废

除死刑的第 13 号议定书。 

• 在区域一级，法国还分别于 2007 和 2008 年批准了关于实施儿童权利及

打击贩卖人口的欧洲公约。 

• 法国为建立最有效、最合法的人权理事会做出了贡献。它全面地配合人

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所有调查机制的工作。从 2008 年起，它在人权方

面所采取的行动将在“全球定期审查”的框架内进行讨论。法国全力宣

传这种审查，特别是支持这一程序的宣传研讨会。 

• 法国允诺在武装冲突中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允诺责成冲突各方履行

保护平民、战俘和伤员的义务。它支持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的行动。法

国致力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记者和其它媒体专业人士，以执行由法国在

安理会牵头提出并获通过的第 1738 号决议。 

• 2007 年法国大幅度地提高了对联合国民主基金的捐助，一举成为六大捐

助国之一。 

• 法国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与地方当局和民间社会开展了人权合作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的结果。 

 (b) 法国坚决保护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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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高度重视防止人权侵犯者不受惩罚的斗争，尤其努力地倡导国际刑

法并促进国际刑事法庭的作用。它还通过国际刑事法庭受害者基金会的

工作积极地向人权受到侵犯的受害者提供帮助。目前法国是该基金会的

第二大捐助国。 

• 2007 年 2 月，法国在巴黎主办了“拯救儿童摆脱战争”的会议。会议由

法国外交部长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共同主持，提出了对开普敦原则的

修订，即“巴黎原则”。当天共有 66 个国家加入了“巴黎承诺”。2007

年 10 月，法国与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一个部长级后续会议，并宣布

成立“巴黎承诺”后续行动论坛，还专门为此在法国驻各国大使馆设立

了专家职位。 

• 2007 年法国批准了 1996 年 10 月 19 日关于养育子女责任和保护儿童措

施方面的司法管辖、适用法律、承认、执行和合作的海牙公约。 

• 法国已经按照其 2006 年的承诺将其对联合国酷刑受害者康复基金的捐

助增加了一倍。 

• 法国还为联合国雅温得中心举办有关国际司法和传统司法之间关系的

国际研讨会提供了支助。 

• 法国还与其它合作伙伴一道发起了在机票中收取国际互助金的倡议，得

到了近 30 个国家的支持，为发展筹集了 3 亿美元的额外基金。 

 (c) 法国支持旨在反对一切形式歧视的倡议： 

• 根据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建议，法国设立了一个国家级的反歧视、倡

机会平等高级机构。 

• 法国还撤销了其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5 (b)条的保留。 

• 法国已经将两性平等问题列入国际合作和发展行动中，并将之作为完整

的目标和方法，以提高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行动的效率和影响。 

• 法国高度重视打击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斗争，两年来专门为此向联合

国大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它还与妇女发展基金建立了广泛的区域合

作伙伴关系。 

• 法国希望为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倡导宽容精神和尊重个人

自由而努力。为此它倡导设立了地中海文化讲习班，并支持“不同文明

联盟”等倡议。 

• 法国还为完成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签署了该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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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国致力于在国内和国际上继续开展捍卫人权的行动 
 
 

• 除了 2008 年 12 月的一项大型活动以外，法国还将为庆祝《世界人权宣

言》60 周年举办多项活动。 

• 法国致力于在联合国内部推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 

– 在人权理事会继续采取反对强迫失踪和任意逮捕的行动，拒绝秘密

逮捕，坚决禁止酷刑，在其所有行动中重申反恐必须尊重人权的立

场； 

– 尽早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并向其它各国推介该公约，以重申无论

身受何种残疾、人人享有完整权利的原则； 

– 支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起草进程，

以更好地行使上述权利。支持对赤贫现象、人权与跨国企业和其它

企业问题特别报告员工作的思考； 

– 继续在安理会由法国倡导设立并担任主席的工作组的框架内开展

反对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童兵的斗争；继续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宣

传关于防止招募童兵和让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复员并重返社

会的巴黎承诺； 

– 继续努力倡导尊重妇女各项基本权利、消除针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

视和暴力行为、让妇女参与决策机构并承认其在防止冲突中的作

用；继续审议是否可以撤销其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14-2 (c)条和第 16 条的保留； 

– 努力广泛宣传联合国大会于 2007 年通过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 尽可能广泛地宣传联合国关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指导原则。 

• 对于特别程序、各条约机构以及监测和调查世界人权状况的各项机制，

法国承诺推动其活动、捍卫其独立性并加强其地位。在国内，法国将继

续重视特别程序处和条约机构所提建议，特别是继续改善监押条件和提

高刑事诉讼法和反歧视斗争政策的效率。法国将全面配合全球定期审查

机制的工作。 

• 法国承诺支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当地进行的发展工作，并为此

资助了中非人权和民主次区域中心。 

• 根据大会 2007 年 12 月 18 日通过的第 62/149 号决议，法国将继续开展

反对死刑、促进全球废除死刑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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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重视反对侵犯人权者有罪不罚的斗争，将继续努力倡导国际刑法、

提高国际刑事法庭的作用。按照国际刑事法庭规则修订法国相关立法的

法案将于 2008 年获得通过。它将继续努力促进承认对人权受到侵犯的

受害者查明真相和获得赔偿的权利。 

• 法国将继续与国内外的人权维护者开展对话，支持他们的积极行动、加

强保护受威胁人权维护者的工作，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人权维护者特别

代表的任务。法国在 2008 年将启动一项“人权项目增资”活动，增加

对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的财政资助，并继续通过授予法兰西共和国人

权奖来支持人权维护者的行动。 

• 法国继续鼓励尽可能广泛地落实各项促进发展的倡议，例如在机票中收

取国际互助金。 

• 法国承诺继续致力于倡导尊重人权的民主，支持联合国民主基金。 

 


